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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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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业资金普遍紧张，利息支出已成为很多企

业沉重的负担，大家都在多方寻求解决办法。但在审计

工作中，笔者发现不少商品流通企业在利息费用的核

算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会计资料的真实性，不利

于企业利息费用的控制。本文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

法。
1.许多企业对“财务费用—利息费用”的核算，采

用了管理费用或其他费用的核算办法，即发生时由公

司统一核算归集，年终决算时再按经营成果分配到各

个经营部门。我认为这种核算方法不利于调动企业业

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利息费用的控制。因为经营效

益好的部门并不一定占用资金就多，利息费用就高。而

相反，那些经营效益不好的部门，往往是由于业务人员

不负责任或经营不善造成的，占用资金多，利息费用

高，但按这种方法却没有使其分摊到本应承担的利息

费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每月按各个业务部门编制“资金占用情况一览

表”，此表内容包括实际占用资金金额，占用时间，归还

时间，归还金额，应承担的资金利息等项目。第二，对资

金利息支出进行严格的归类和划分，业务部门直接占

用的资金所应承担的利息，采取直接认定的办法，划入

各业务部门的直接费用；而那些由总公司统一调配使

用的资金应承担的利息，则采取先在总公司统一核算，

然后再按间接费用的分摊比率进行分摊的办法。
2.许多企业对“财务费用—利息费用”的核算采用

收付实现制，企业什么时候收到金融部门的利息扣款

通知单，什么时候作“财务费用—利息费用”科目的增

加。而目前，金融部门往往不能及时与企业结算利息，

甚至有些利息支付单据要在实际发生六个月后才转给

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年终决算时，经常会有相当

一部分的资金借款利息还没有在帐面上反映，因而影

响了当期损益。为了使企业的决算报表核算真实，我认

为企业对“财务费用—利息费用”的核算应按照权责发

生制原则，即企业在编制决算会计报表之前，应对实际

已发生、但却未收到金融部门利息扣款通知单的款项，

作以下分录：借：“财务费用—利息费用”，贷：“预提费

用”。
3.目前，有的企业经常拨出资金与别的企业共同

经营某一笔业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具体商品购销业

务均在对方企业核算，拨出资金的企业帐面上只反映

“短期投资”的增加。到业务执行完毕，收回原来拨付的

款项及高出款项的盈利后，再把高出原拨出款项的盈利

部分全额进入“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笔者认为，这

样核算不能完整反映业务经营的情况和特点。因为，这

笔资金已赋予了专门的用途，按照配比原则，就应该考

虑其资金成本，把这一部分计入“财务费用—利息费

用”，剩余部分才能计入“投资收益”。下面举例子加以

说明：

例：A 企业从银行贷款 250万元，贷款利率（年率）

12% ，B 企业有 5 吨化肥的货源，但无能力支付货款。因
此，A 企业与 B 企业合作经营这笔业务，合作内容是以

50万元/吨的进价购进 5吨化肥，然后以 60 万元/吨的

销价销售给另外一家企业，利益 5∶5 分成。有关商品购

销业务均在 B 企业帐面体现。A 企业在拨出 250 万元给

B 企业时，作会计分录如下：借：“短期投资”250万元，

贷：“银行存款”250 万元。这笔资金在外周转三个月，业

务经营共获净利 30 万元，A 企业应分得 15万元。等业

务执行完毕后，B 企业共汇给 A 企业 272.5 万元，其中

货款 250 万元，利息费用支出 7.5 万元，利润 15 万元。
笔者认为这时 A 企业应作的正确分录是：

借：银行存款  272.5 万元

借：财务费用—利息费用  7.5 万元（红字）

贷：短期投资  250万元

贷：投资收益  15 万元

而不是把高出原拨出款项的 22.5 万元全额进入

“财务费用—利息费用”或“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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